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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 

青年參與公部門防疫及創新見習試辦計畫報名簡章 

近期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以下簡稱 COVID-19）影響，使應屆青年暫時

無法順利投入就業市場，在學生無法順利找到見習機會，並考量疫情期間本府各

機關防疫工作相對繁重，故推出見習計畫，期廣納各界優秀青年，協助防疫相關

工作、防疫措施規劃或市政專案性創新規劃， 藉以提供投入職場前，或想要見

習之青年發揮舞台 

一、報名資格：18 至 35 歲且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（需準備的證明文件請詳報名

選單）。 

（一）設籍新北市的大專院校（含碩、博士班）在學生或應屆畢業生。 

（二）在新北市就讀的大專院校（含碩、博士班）在學生或應屆畢業生。 

二、招募名額：共計 300 名（可選擇一個梯次報名或兩個梯次都報名，如選擇兩

梯次都報名者，需註明志願序，並依志願分配梯次）。 

（一）第一梯次：245 名（兼具實體及線上見習）。 

（二）第二梯次：55 名（皆為線上見習）。 

三、見習時間： 

（一）第一梯次：7-8 月。 

（二）第二梯次：8-9 月。 

四、報名時間：公告日起至 6 月 14 日 

五、資格審查與抽籤： 

（一）資格審查：因 COVID-19 疫情影響，暫時無法到校申請相關證明文件，

可以先提供學生證影本，並由主辦單位進行查證，查證結果不符資格，

將取消資格，錄取時亦同。 

（二）抽籤：每梯次超過招募人數時，由主辦單位抽出每梯次正取名單，並再

抽出每梯次備取名單 50 名，若正取者放棄資格時，由各備取名單依順

序遞補，正、備取人員通知作業皆以電話進行（報名時請留下正確聯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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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碼，並保持電話暢通。如因資料錯誤、未開機等個人因素，未能即時

聯絡，請自行負責）。 

（三）抽籤及公告抽籤結果等日期、時間將另行公告於青年事務委員會臉書粉

絲專頁（網址：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ntpcyouth/）。 

六、見習範圍： 

（一）實體見習 

1. 以推動防疫工作、防疫相關專案性業務（例如：資料蒐集分析、數據統計

分析、網站管理等）或協助其他專案性業務。 

2. 疫情警戒標準達 3 級（含）以上，用人機關得視情況提升防疫工作之占

比，以維繫本市防疫能量。 

（二）線上見習：針對 COVID-19 疫情或後 COVID-19 疫情時代相關因應措

施、市政規劃等進行專題調查研究（調查研究題目原則由用人機關決定）。 

七、見習規定： 

（一）身分與投保規定 

1. 見習學生（含應屆畢業生）非工讀生，進用後名稱統稱為「見習生」。見

習生係以學習為目的，與見習機關無僱傭關係，亦非屬臨時人員，用人機

關得安排在單一科室或不同科室間見習。 

2. 用人機關將為見習生投保勞保，但不提撥勞工退休金，因見習生亦非屬就

業保險法之適用對象，不計收就業保險費，健保部分見習生得採原投保資

格投保，不由用人單位代為加保。 

3. 用人機關須指派專人指導辦理見習生報到、工作說明及相關規範、引導認

識見習環境等相關事宜。並於見習生報到後，與見習生簽署見習注意及保

密事項一式兩份（如附件）。 

（二）見習時間、時數、津貼及相關規定 

1. 見習時間安排，每日以不超過 8 小時為限、每月不得超過 176 小時，並應

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規劃見習時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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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實體見習期間若遇颱風等天災，依據各地方政府公告之天然災害停止辦

公及上課規定辦理，再於見習期間內另擇日補齊時數。 

3. 見習津貼額度每小時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60 元，每月核實支給津貼。 

4. 見習生如因不可抗力因素（如天災、公、喪、病假）無法完成每月規定見

習時數，經提出證明且經見習機關核准，得調整至下月見習，惟仍須於見

習期間內完成，且變動後之時數僅以原投保級距內之時數為限。未完成當

月見習時數者，依實際完成之見習時數撥給見習津貼。 

5. 若因 COVID-19 疫情影響，導致實體見習生不適宜至機關見習，機關得視

實際情況調整為線上見習。 

6. 線上見習應依循下列規定辦理： 

(1) 地點原則應在住所（例如住家、宿舍），如有離開見習地點需要者，除

緊急狀況外，應先行經機關同意後方可離開。 

(2) 線上見習生每周應與用人機關負責之專人進行一次線上會議，藉以了解

見習狀況。 

(3) 線上見習所需軟硬體設備（例如電腦、網路、文書軟體等），由見習生

自行準備。 

八、報名方式：報名網址將另行公告於青年事務委員會臉書粉絲專頁（網址：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ntpcyouth/）。 

九、聯絡窗口：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（02）29603456 分機 8632鄭小

姐、8707 謝小姐、8678 李小姐、8811 曾先生。 

十、附件：新北市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 110 年青年參與公部門創新及防疫見習

試辦計畫-注意及保密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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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新北市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 110 年青年參與公部門創新及防疫 

見習試辦計畫 

-注意及保密事項- 

一、見習之學生（含應屆畢業生）非工讀生，進用後名稱統稱為「見習生」。見

習生係以學習為目的，與見習機關無僱傭關係，亦非屬臨時人員。 

二、用人機關將為見習生投保勞保，但不提撥勞工退休金，因見習生亦非屬就業

保險法之適用對象，不計收就業保險費，健保部分見習生得採原投保資格投

保，不由用人單位代為加保。 

三、見習津貼核發標準：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 160 元核給，

每月最高核給 176 小時。 

四、見習津貼由用人機關於每月15日以金融機構轉帳方式帶發給上月之工作津

貼，並為所得扣繳義務人，於發給津貼時扣繳稅款。 

五、計畫執行期間，應遵守用人單位之指派及規定。 

六、差勤管理： 

(一) 比照用人機關出缺勤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二) 見習時間安排，每日以不超過 8 小時為限、每月不得超過 176小時，並應

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規劃見習時間。 

(三) 見習生如因不可抗力因素（如天災、公、喪、病假）無法完成每月規定見

習時數，經提出證明且經見習機關核准，得調整至下月見習，惟仍須於見

習期間內完成，且變動後之時數僅以原投保級距內之時數為限。未完成當

月見習時數者，依實際完成之見習時數撥給見習津貼。 

(四) 採線上見習者，見習地點以住所（住家或宿舍）為原則，若須離開見習地

點，應取得用人機關之同意，若擅自離開經用人機關發現得視情節不計算

見習時數，情節嚴重者得終止見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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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見習執行期間，離職時，請告知用人機關。 

七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終止見習津貼給付： 

(一) 領取見習津貼有不實領取、溢領或冒領，經查證屬實者。 

(二) 規避、妨礙或拒絕查核。 

(三) 其他違反計畫規定者。 

八、因違反計畫規定，見習津貼經撤銷或終止後，應繳會溢領之津貼，經書面通

知限期繳回，屆期未繳回者，依法移送行政執行。 

九、保密條款：見習期間如使用設備、文案資料應負有保密之義務；見習期間取

得資料或文件（含見習心得）未獲用人機關同意，不得攜出或擅自對外發表。

如有違反，應負法律責任，見習期間屆滿後亦同。 

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確實瞭解上述本計畫相關注意及保密事項，並願

意遵守相關約定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110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